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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c 店如果不能用公司营业

执照的时候，个人 c 店开号的身份证

已经是企业法人了，有没有相互冲

突？会不会有影响？”“新《电商法》是

在税务方面加强了吗？”“对发票及账

务问题是不是有明确规定了？”“关于

财务这部分，需要做哪些准备？”⋯⋯

这几天，猫宁商学院培训部负责

人马俊虎的微信群中不断收到诸多

电商从业者的咨询信息，大部分都是

围绕刚推出的《电商法》。“其实在早

几年前，对于电商规范化监管甚至立

法的呼声就一直存在，现在《电商法》

正式出台，大家并没有产生过多的不

适应情绪，思考的只是如何更好地调

整自身的经营行为，疏通脉络。”马俊

虎说。

马俊虎表示，不少商家之前都觉

得电商规范化发展是迟早的事情，重

点在于如何去规范，现在《电商法》应

声落地，大家感觉心里更加踏实了，起

码知道自己后续应该怎么做。

“《电商法》为所有利用网络从事

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基本框架，为中国

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律

保障。”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高富平说。

在高富平看来，《电商法》成为了

数字化社会的一个示范法首创，当初

仅指不单因电子形式而否定数据电文

的法律效力，之后被扩展至在签名中

不偏重任一种技术的应用，再被引申

到电子商务的规制政策，即不单因利

用网络从事商务活动而设置新的准入

门槛，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或增加企业

的负担。

“《电商法》实施后，公司不断自我

加压，将线上平台规范化，给消费者创

造更有力的购物保障。”市五金城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兼群升集团营销

负责人陈世洲说。据了解，群升集团

从去年起加大了电商推广力度，其线

上的门、锁等产品已入驻天猫、京东平

台，并在自建平台上打造了智能家居

全屋定制的营销方案。

其实，这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

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电子商务经营者，今后都将纳入电子

商务法监管，也就是说大到电商平台，

小到微商、代购均受管制。

《电商法》生效，终结网商微商代购“野蛮生长”

产业规范化发展 消费者更多保障

电子商务经营者无论其身份是

自然人、法人还是非法人组织，都应

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不需要办理

主体登记的，也要对相关情形的说明

予以公示。这意味着自然人网商也

被纳入行政监管，个人开“网店”“微

店”从而游离在市场监管体系之外的

行为已被禁止。

对于从事电子商务的商家尤其

是个人商家来说，需要检查自己是否

已经完成工商主体登记。已经完成

登记或不需要登记的，记得及时将相

关信息予以显著公示；如果还未进行

登记的，可要抓紧时间办理了。至于

主体登记如何操作，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在 2018 年 12 月发布了《关于做好

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中

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

体工商户的，允许其将网络经营场所

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要求申

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经营者提交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核验、登

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

还应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平台内

经营者的身份信息。若发现平台内的

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在无证经营或禁

止经营的情形，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

处置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记者 吕高攀 应柳依

新年伊始，电子商务从业者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告别”仪式。从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以下简称《电商法》）正式实施，明确规定了电商经营者的多项义务，电商经营需更加注意合法合规。那么，面
对新形势，相关人员将何去何从？

“只有主动适应变革，不断提高行

业门槛，代购才能继续存活。”作为一

名多年的海外“搬运工”，姚芳芳有着

清晰的认识。她建议，如果已拥有稳

定的客户群体，且盈利较为可观，同时

又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工作，不妨考

虑继续做。

六年前，大学刚毕业的她就紧跟

潮流做起了代购，从亲自采购到委托

当地可靠朋友邮寄，可以说，她见证了

代购业的时代变迁。

“开始也非常茫然，做久了渐渐熟

门熟路，如何根据国际快递要求打包

可以避免被税或者是交更少的税，像

奶粉类产品，我们一般三罐为一箱，这

是快递公司在综合重量、运费、税率后

做出的一个较为平衡的邮寄方案。”姚

芳芳说，虽然代购业很火热，但是一直

以来纳税边界模糊，未曾有严格管束，

不论是代购还是快递公司几乎都在不

约而同地打“擦边球”。

合法突围其实并不难，逐一解决

问题即可。如果说从前只是点对点，

现在无外乎就是增加了一个办营业执

照、开票以备税务机关查账和征税的

中间环节。姚芳芳意识到，近几年传

统代购的“电商”和“微商”属性使得法

律税制或许还没有严厉追加到每一个

代购，但早日部署走上正规代理渠道，

才是代购的长久之计。

早在一年半前，她已悄然加入了

一个名为ABM的海外平台，这个平台

最大的优势是可以突破传统代购模

式，无需游走法律边缘，能得到品牌方

授权享受低价折扣，甚至可以直邮给

客户。

《电商法》是“紧箍咒”还是“保护伞”

电商积极适应变革规范自身发展

电商经营者篇

●电商经营者应自觉开具发票依法纳税

●快递还没签收，风险就由商家承担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明示用户信

息查询、更正、删除以及用户注销的方

式、程序，不得对用户信息查询、更正、

删除以及用户注销设置不合理条件。

如果电子商务经营者收到用户信

息查询或者更正、删除的申请，应当在

核实身份后及时提供查询或者更正、

删除用户信息。用户注销时，电子商

务经营者应当立即删除该用户的信

息。用户有权拒绝成为“僵尸号”。

过去，消费者通过电商购物，较

少商家会主动提供发票。《电商法》再

次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同样负有纳

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即使

是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子

商务经营者，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

后，也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办理税务登

记，并如实申报纳税。相应的，电子

商务经营者应如实开具纸质发票或

者电子发票。

快递没有签收不见了，商品损失

谁来承担？《电商法》第二十条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按照承诺或者

与消费者约定的方式、时限向消费者

交付商品或者服务，并承担商品运输

中的风险和责任。

因此，如果是包邮商品，在消费者

验货签收前，货物风险由商家承担。

只想买张机票，结果不知不觉还

订了酒店？《电商法》实施后，如消费

者想搭配吃喝玩乐一条龙套餐，还得

自己动手勾选。

《电商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

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以显著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

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禁止默认勾选同意搭售

●可以放心大胆地注销账号

●被监管的主体更加明确

平台经营者篇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

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证其网

络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违法犯

罪活动，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保

障电子商务交易安全；同时，还需要

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发生网

络安全事件时，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向有关

主管部门报告。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明知或应

知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

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行为，却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需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

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需对

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

义务，或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否则，若因此造成消费者损害，

平台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消费者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商

品下架后，即使能找到订单信息，但

已经看不到当初该商品的具体信息

了。这样不免有个疑问，商品下架

后，商品的详细信息也就此消失无从

查看了吗？《电商法》对此做了明确规

定，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记

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

息、交易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

之日起不少于三年。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建立知识产

权保护规则，并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的处理提出了明确的规范。知识产权

权利人认为平台内经营者侵害其知

识产权的，有权通知平台经营者采取

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

务等必要措施。平台经营者接到通

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

损害扩大，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

营者。经营者认为自己不存在侵权

行为的，有权向平台经营者提交声

明，平台经营者需将该声明转送知识

产权权利人。权利人在收到该声明

后未在十五日内向有关主管部门投

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平台经营

者应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的经营者负有监督义务

●平台经营者需对其经营范围内的网络安全负责

●平台经营者不得滥用优势地位

●电商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至少需要保存三年

●知识产权保护义务

热点
速递


